
 
 
 
  
 
 
 
  
 
 
 
 
 
  
  
  
  
   
  
  
  
 
 

 
 
  
 
 

 
 
 
  
 
 
  
 
 
 
 
 
 
 
 
 
 
 
 
 
 
 
    截至 2018 年 3 月中旬，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3.0 亿。 

2018 年 3 月 29 日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 40 种语言出版发行，并可
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要了解更多真相，请突破
网络封锁上明慧网 www.minghui.org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北京报

道）北京市密云区善良老太太文木

兰，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

好人，两次被劳教、非法判刑五年，

于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四日再次被绑

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致生命垂危，

于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含冤离

世。 

    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四日，文木兰

老人在密云区大城子镇发真相台历

时，被大城子镇派出所姓宋的警察绑

架，非法关押在密云区看守所进行迫

害。文木兰以绝食两个月的方式进行

反迫害，后全身浮肿、青紫，生命垂

危。从文木兰身体症状看，有中毒迹

象。 

    密云看守所为推卸责任，把文木

兰送回家中，家中老伴由于受恶党恐

吓，拒绝接受文木兰回家，致使文木

兰无家可归。文木兰被法轮功学员接

到家中，于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上午十点三十分含冤离世。 

    文木兰老人，七十五岁，家住密

云区巨各庄镇张家庄村，修炼法轮大

法后，身体健康，无病一身轻，靠卖

鸡蛋维持老俩口的简朴生活，方圆数

十里许多乡镇的老百姓都认识她，都

主动和她打招呼买她的鸡蛋。 

    在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后，文木

兰老人曾两次被非法劳教共计四年

六个月，多次被绑架并非法抄家。仅

二零零一年至二零一一年间就六次

被密云县公安局、国保科 610、密云

巨各庄派出所、密云大城子派出所绑

架。 

    文木兰老人二零一二年八月被

非法判五年，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女子

监狱。 

    事实上，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

善、忍做人，福益家庭社会，提升大

众道德，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应该受

到表彰；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应被

抓、被起诉、被庭审。法轮功学员坚

持正信、讲清真相，不仅是作为受害

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

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也

是应当受到宪法与法律保护的。 

    许多人觉得中共迫害法轮功和

自己无关，这是错误的认识。在这场

善与恶、正与邪的较量中，沉默其实

就是怂恿邪恶，沉默就是邪恶的帮

凶，因此保持沉默，保持所谓 的中

立是没有选择，其实质是帮助了邪

恶，助长了邪恶的气焰。现在天灾人

祸不断，就是一种警示。中共江泽民

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不仅给广

大法轮功学员和家庭造成了重大伤

害，而且也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

的灾难，所有中国人都是这场无理迫

害的受害者。 

   北京密云地区是北京市迫害法轮

功学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呼吁各界

人士关注，制止这场非人道的迫害。

密云善良老太太文木兰被迫害含冤离世 

文木兰 

北京密云区法轮功学员来秀春被

迫离家 

2018年3月8日下午四点钟左右，北京密云区西田

各庄镇派出所警察郭荣伙同两个警察闯到法轮功学员

来秀春家，撕毁她家大门口上的真相对联，来秀春给

他们讲真相，警察郭荣打电话叫来了七、八个警察，

在来秀春不开门的情况下，翻墙闯入来秀春家中非法

抄家，抄走了大法书、师父法像、打印机、电脑等私

人物品。来秀春当场走脱，警察将来秀春的丈夫绑架

到西田各庄派出所。3月9日上午，七八、个警察再次

翻墙跳入来秀春家中，再次非法搜查。现来秀被迫流

离失所。 

北京密云人：我就愿意看法轮功

的东西 

    北京密云地区有一不修炼的世人被抓进看守所

关押，他在监室墙壁上看到大法弟子刻在墙壁上的

《洪吟》诗句。他说他一念那些诗句感到特别舒服，

感觉很好。他回来后找大法弟子谈此事，并要资料

看，大法弟子说：“你真是因祸得福了”。 
   大法弟子送给他真相光盘看。看后他跟大法弟子

说：光盘真好，看了他感到心里特别踏实、舒畅。 
   他还跟大法弟子说：你再有法轮功的东西，别忘

了给我看，我就愿意看法轮功的东西，说的都是真

话。他了解真相后，退出了邪党的一切组织。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 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破网络封锁浏览明慧网 www.minghui.org         密云特刊        第 2 版         2018 年 3 月 29 日

浅 析 江 泽 民 利 用 中 共 邪 教 组 织 破 坏 法 律 实 施
【明慧网】当前法轮功学员被拘

留、判刑，绝大多数是被扣上了刑法

第三百条“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

法律实施罪”。其实法轮功学员没有

构成这个犯罪，而且根本无罪。真正

构成该犯罪的，就是江泽民。 
一、 真正构成“组织和利用邪

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是江泽民 
法轮功修炼“真、善、忍”，帮

助人健康身体、提升道德水准，显然

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另外，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关于

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法轮功显

然是受宪法保护的。 
江泽民却要迫害法轮功。江泽民

迫害法轮功的手段、过程，就是组织

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所以

真正构成“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

法律实施罪”的，是江泽民。 
二、 在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

中，大量法律的实施遭到破坏 
根据十八年来的实际情况，被破

坏实施的法律包括：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多

项规定。例如： 
（1）第二条（权力属于人民）。

无视全国人大代表的调查意见，违反

宪法，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堵塞法

轮功学员作为公民上访的渠道、使其

不能将自己的意见反映到各级人大、

国家权力机关，都属于破坏宪法此条

款的实施。 
（2）第五条（法制原则）。无视

宪法和法制，设立 610 盖世太保机

构，指挥迫害法轮功的运动，破坏宪

法此条款的实施。 
（3）第二十九条（国家武装力量

的任务）。利用军队、武警等从事活体

器官摘取，破坏宪法此条款的实施。 
（4）第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

保障人权）。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

灭，名誉上搞臭，以及迫害法轮功的

所有行为，破坏宪法此条款的实施。 
（5）第三十六条（公民享有宗

教信仰自由）。强行禁止法轮功学员

信仰，破坏了宪法此条款的实施。 
（6）第三十五条（公民享有言论、

出版自由）。法轮功学员发资料、讲真

相被判刑，破坏了宪法此条款的实施。

（7）第三十七条（公民人身自

由不受侵犯、不受非法逮捕）。对法

轮功学员非法拘捕、劳教、关押，破

坏了宪法此条款的实施。 
（8）第三十八条（公民人格尊

严不受侵犯）。对法轮功污蔑造谣，

破坏了宪法此条款实施。 
（9）第三十九条（住宅不受侵

犯）。任意对法轮功学员抄家搜查、

骚扰，破坏了宪法此条款的实施。 
（10）第四十条（保护通信自由

和通信秘密）。暗中检查通讯、网络

监听、电话窃听，破坏了宪法此条款

的实施。 
（11）第四十一条（公民享有对

国家工作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权

利）。法轮功学员上访就给予判刑，

破坏了宪法此条款的实施。 
（12）第四十二条（公民享有劳

动的权利）。强行剥夺法轮功学员的

工作，破坏了宪法此条款的实施。 
（13）第四十三条（公民享有休息

的权利）。迫害中强迫法轮功学员劳役、

超时劳动，破坏了宪法此条款的实施。

（14）第四十四条（退休公民享

有退休保障权利）。剥夺法轮功学员退

休待遇，破坏了宪法此条款的实施。

（15）第四十五条（年老等公民

享有社会保障权利）。剥夺法轮功学员

老年待遇，破坏了宪法此条款的实施。

（16）第四十六条（公民享有受

教育权利）。剥夺法轮功学员或者其

子女上学的权利，破坏了宪法此条款

的实施。检察、审判、执行程序中，

都多方面破坏刑事诉讼法实施。 
（17）第四十七条（公民享有科

研创作文化活动自由）。如果法轮功

学员散发神韵光盘等就判刑，破坏了

宪法此条款的实施。 

（18）第四十九条（对婚姻家庭

妇女儿童老人的保护）。对妇女、儿

童、老人施加残酷迫害措施，破坏了

宪法此条款的实施。 
（19）第五十条（对华侨、归侨

和侨眷的保护）。只要法轮功学员曾经

是中国公民，哪怕现在已经是外国公

民，也像对待中国公民法轮功学员一

样迫害，破坏了宪法此条款的实施。

（20）第一百二十五条（法院公

开审判，被告有权获得辩护）。秘密审

判，禁止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刁难辩

护律师，破坏了宪法此条款的实施。

（21）第一百二十六条（法院独

立审判）。利用 610、政法委等干扰法

院独立审判，破坏了宪法此条的实施。

（22）第一百三十一条（检察院

独立检察）。利用 610、政法委干扰

检察院的检察工作，破坏了宪法此条

款的实施。 
（23）第一百三十五条（公检法

机关相互制约）。利用 610、政法委

干扰法轮功案件的诉讼，对法轮功学

员大面积使用劳教、规避公检法的相

互制约、防止错案机制，都破坏了宪

法此条款的实施。 
（二）其它多项法律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母法，

宪法的各项规定需要通过具体的法律

予以贯彻、落实。在迫害法轮功过程中，

与前述 23 个宪法条款有关的所有法律

都无法正常实施。比较重要的包括： 
（1）立法法。最高法院、最高

检察院、公安部等多个机关越权发布

违法的司法解释、规章命令，而全国

人大等机关不能予以纠正，破坏立法

法的实施。 
（2）刑事诉讼法。在侦查、检

察、审判、执行程序中，都多方面破

坏刑事诉讼法实施。 
（3）刑法：故意错用刑法第三百

条，将不构成犯罪的无辜法轮功学员予

以追究刑事责任，破坏刑法的实施。 
注：本文节选，详见明慧网。◇


